2025年6月版


对外提供（境内）个人信息授权书（线上签署）
（适用于大地合作贷款业务）
（更新日期：【2025】年【12】月【1】日）
重要提示：
[bookmark: _GoBack]鉴于本人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兴业银行境内分支机构，以下简称兴业银行）申请大地合作贷款相关服务（以下统称贷款服务），根据监管相关要求，需要处理本人的个人信息。为便于本人办理相关业务，特出具此授权书。
在确认接受本授权书之前，请务必仔细阅读、充分理解全部内容，特别是以加粗字体展示的条款。如果不同意本授权书的任何内容，或者无法准确理解相关条款的含义，请不要进行后续操作，可联系客服95561、兴业银行App“我的客服”“意见反馈”，以及兴业银行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在业务办理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投诉或建议，亦可通过上述渠道反馈。
如果业务涉及他人信息的处理，且前述他人信息由本人向兴业银行提供的，本人承诺已真实、准确、完整地向他人告知兴业银行处理其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种类、保存期限等并获得他人同意，否则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均由本人承担。
兴业银行深知个人信息对本人的重要性，会尽力维护本人的个人信息安全，遵循合法、正当、必要、诚信原则开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依法公开处理信息的规则，明示处理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按照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与本人的相关约定处理本人的个人信息，依法采取相应措施保护本人的合法权益。
本人已阅读并已同意签署兴业银行相关隐私政策、兴业银行零售贷款业务儿童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如涉及儿童个人信息）。
一、授权事项
为向本人提供贷款服务，本人同意并授权：
	接收方
	个人信息种类
	处理目的

	兴业数字金融（上海）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729号第41层，电话021-20567666）
	本人的基本信息、工作信息、贷款信息、征信信息、银行卡信息、抵押物信息、经营信息、本人提供的纸质资料信息影像件、联系人信息、车辆信息
	反洗钱合规管理工作需要、贷后管理、风险监测、逾期催收、逾期资产处置、常规数据分析、中台运营、贷款信息核对、增值服务、异议核查、档案管理兴业银行内部管理要求、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

	北京中数智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62号中关村资本大厦A1-505，电话010-83020108）
	本人姓名、企业名称
	贷款预审批、审查审批

	朴道征信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景辉街31号院1号楼三星大厦59层，电话010-89658888）
	本人姓名、身份证件类型、证件号码、电话号码
	贷款业务办理及服务提供、贷后管理

	百行征信有限公司（深证市福田区华富街道新田社区深南大道1006号深圳国际创新中心E栋，电话0755-83080999）
	本人姓名、身份证件类型、证件号码、电话号码
	贷款业务办理及服务提供、贷后管理

	百融云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阜荣街10号环球创意广场A座1-3层，电话010-64718828）
	本人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
	贷款业务办理及服务提供、贷后管理

	中金金融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北京市西城区菜市口南大街平原里20-3，电话400-880-9888）；　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68号1501号，电话4009-197-888）（仅业务流程中本人选择采用电子签名方式使用）
	本人姓名、身份证件类型、证件号码、电话号码
	申请并使用数字证书，用于电子签约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市石景山区金府路29号院4号楼6层，电话010-81121699）
	本人姓名、证件号码
	贷款业务办理及服务提供、贷后管理

	北京中盾安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市海淀首体南路1号院12号楼17层1701，电话400-117-1166）
	本人姓名、证件类型、证件信息、人脸影像信息
	贷款业务办理及服务提供、贷后管理

	上海数据集团金融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市黄浦区望达路55号5、6、7层、地下一层B101A及B101B单元，电话021-23105888）
	本人姓名、证件号码、婚姻信息
	贷款业务办理及服务提供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1199弄1号楼，电话021-68577777）
	本人的贷款信息（包括申请时间、申请金额、申请状态、审批金额、额度信息、贷款信息、还款信息）
	办理贷款、查询贷款进度、贷后管理

	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北京市西城区成方街32号，电话010-66194114）
	本人姓名、证件类型、证件信息
	贷款业务办理及服务提供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140号，电话0591-87278668），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福州市闽江大道55号联通信息广场，电话0591-38288836），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211号38层，电话021-63240069）
	本人姓名、电话号码、身份证号（通信运营商向兴业银行提供本人的通信行为信息、流量使用信息、话费交纳信息及因未及时履行话费交纳义务产生的不良信息）
	办理贷款、查询贷款进度、风险提示、失联修复（用户逾期失联情况下，通信信息分析及获取最新联系方式并建立通话关系）。

	监管机构
	本人的身份证件信息、户籍信息、联系方式、居住地址信息、联络地址信息、贷款信息、银行卡信息、生物信息、银行流水、财产信息、房产信息、征信信息、贷款信息、经营信息、车辆信息
	外部监管检查


上述信息接收方的处理方式包括收集、存储、使用、加工本人的个人相关信息。
本人授权并同意兴业银行可以根据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将本人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的监管、司法、行政管理部门。
以上个人信息与目的为兴业银行向本人提供大地合作贷款服务所必需，如本人拒绝提供上述信息或拒绝授权，将无法使用本项产品或服务。
上述机构将为处理本业务之目的接触并按照业务办理需要处理本人的个人信息，兴业银行承诺将向上述机构明确其保护本人的个人信息的职责并要求其承担相应保密义务。
兴业银行向以上名称暂未确定的接收方提供本人个人信息前，将以适当的方式（包括兴业银行官方网站公告、邮件、电话、短信、推送、报纸公告、特定业务合同）告知/更新上述相关个人信息接收者的具体名称和联系方式（如需）。
二、其他
1.本人保证签署本授权书是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承诺所提供的资料、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合法、有效。
2.本授权书以数据电文形式订立，自本人在申请本业务相关页面点击同意或其他具有同等意义的按钮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本业务关系终结之日止。
3.本人同意并授权兴业银行将采集的个人信息进行存储，保存期限为本授权书生效之日起至本人与兴业银行业务关系终结之日另加十年。法律、法规、政府规章、监管规范对客户个人信息资料有更长保存期限要求的，遵守其规定。
4.因本授权书产生的争议和纠纷，本人同意采取贷款服务所涉授信协议所约定的纠纷解决方式解决；未签署授信协议的，以借款合同所约定的纠纷解决方式解决；未签署授信协议、借款合同的，提交被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诉讼解决。
5.本人知悉：本人在点击本人已阅读并同意的上述授权书后将启用中金金融认证中心有限公司（CFCA）/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BJCA）颁发的数字证书。本人认可该等数字证书产生的电子签名为符合法律要求的可靠电子签名，作为本人签署本授权书的合法有效印鉴，以该电子签名签署的法律文件对本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本人知悉出于向中金金融认证中心有限公司（CFCA）/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BJCA）申请数字证书及使用数字证书完成电子签约的需要，兴业银行会将本人的姓名、身份证件类型、身份证件号码、电话号码提供给该中心。
本人签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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